
中国法学会 

中国法学会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学会，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法学会，中国法学会各研究会：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

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组织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聚焦全会提出

的重要思想观点、重大战略部署、重大改革举措开展深入研究， 

推出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更好运用法治力量服务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中国法学会决定开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据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围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深入开展研

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有力法学理论支撑。 

2．申请人须具有高级以上职称或处级以上行政职务，具有

良好的政治素养和独立开展及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能作为课 



题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申请人作为主持人只能

申报一个课题，同时可作为另一个课题的课题组成员。单纯作

为课题组成员的，可同时参加两个课题组。 

3．申请人结合自身研究基础和学术专长选定题目开展研

究，撰写有深度、有影响、高质量的理论文章、论文、咨政报

告等，在中央和地方主流报刊、法学核心期刊发表或被省部级

以上部门采纳，以该研究成果向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4．不得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司法部等中央部门批准

的相同或相近研究内容的课题成果申请，不得以已结项的中国

法学会课题成果申请。 

实施和资助方式 

1．申请人自行开展研究，以研究成果向申报单位申报。申

报单位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法学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学会及中国法学会各研究

会。除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以外，每家申报单位申报不超 

过 2 项。 

2．中国法学会对申报成果组织专家评审，择优立项并给予 

资助经费。 

申报安排 

1．请各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详见申报书要求）由卜寄至： 

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四号中国法学会研究部 1321 办公室。同时

将扫描件发送至由卜箱： CLSket iyanj iu1163. corn，由卜件标题为： 

申报单位一申报人姓名一成果名称。申报材料如涉密，请按要求

做好脱密处理。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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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30 日，以邮箱收件

时间和寄送邮戳时间为准，逾期不再接收申报材料。 

3．经评审拟立项的，由拟立项课题的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供

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及财务部门审核意见。 

请各申报单位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参与专项课题研究，形成

研究阐释热潮。申报咨询电话：010-66112 74 1/66 17 3 342/66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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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国法学会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项

课题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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